
 
 

113學年度高三重補修開課總表 06.26更新 

科目 課程(學期/學分/必選修) 總節數 授課教師 上課教室 第一節課前提醒注意事項 

國文 

國語文(上 4學分)必 24 陳羿坊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專題閱讀研究(下 2 學分)選 6 李仁展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下 2學分)選 6 李仁展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英文 

英語文(上 2學分)必 12 張筠崴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英文作文(上 2 學分)選 6 張筠崴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英文閱讀與寫作(下 2學分)選 12 洪秋萍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英語聽講(下 2 學分)選 6 洪秋萍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數學 

數學甲(上 4學分)選 24 陳君毅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數學甲(下 4學分)選 24 徐錫賢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數學乙(上 4學分)選 12 梁順華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數學乙(下 4學分)選 12 陳彥宏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物理 

波動、光與聲音(上 2學分)選 12 張彣鈺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電磁現象一(上 1學分)選 6 鄭隆傑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電磁現象一(下 1學分)選 6 鄭隆傑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下 2 學分)選 12 陳威仁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進階物理(上 1 學分)選 3 張彣鈺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進階物理(下 1 學分)選 3 鄭隆傑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光電科技(1學分)選  3 陳威仁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化學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上 2學分)選 12 盧文顥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上 1學分)選 6 盧文顥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下 1學分)選 6 劉俊庚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下 2學分)選 12 劉俊庚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進階化學導論(上 1 學分)選 3 盧文顥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進階化學導論(下 1 學分)選 3 劉俊庚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綠色化學與永續發展(1學分)選  3 劉俊庚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生物 

細胞與遺傳(上 2學分)選 6 魏蜀芬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下 2學分)選 6 陳慧君 視聽教室 4 (求是樓 3樓)  

生物醫學導論(上)(上 1學分)選 3 魏蜀芬 201教室(八德樓 1樓)  

生物醫學導論(下)(下 1學分)選 3 陳慧君 視聽教室 4(求是樓 3樓)  

歷史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上 3學分)選 9 賴志忠 - (無人報名) 

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下 3學分)選 9 賴志忠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地理 
社會環境議題(上 3 學分)選 9 黃琡勻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空間資訊科技(下 3 學分)選 9 黃琡勻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公民 
現代社會與經濟(上 3學分)選 9 陳光耀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民主政治與法律(下 3學分)選 9 陳光耀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體育 
體育(上 2學分)必 6 蔡君豪 活動中心(綜合大樓5樓)  

體育(下 2學分)必 6 蔡君豪 活動中心(綜合大樓5樓)  

健護 健康與護理(2學分)必 6 劉志祥 202教室(八德樓 1樓)  

音樂 
音樂(上 1學分)必 3 邵瑀凡 音樂教室 2(綜合大樓 4樓)  

音樂(下 1學分)必 3 邵瑀凡 音樂教室 2(綜合大樓 4樓)  

藝術 藝術生活(2學分)必 6 賀敏娟 美術教室 1(綜合大樓 6樓)  

生科 工程設計專題(2 學分)選 6 尤丁玫 生活科技教室(求是樓4樓)  

資訊 進階程式設計(2 學分)選 6 江俊毅 多媒體學習中心(綜合大樓2樓)  

 

說明： 

一、重補修成績考查：平時成績佔總成績 40%，定期評量佔總成績 60%，「重補修成績及格者」，該科學期成績以及格標準分數計。 

二、重補修教學之教室常規與教學要求比照平時上課辦理；出缺席狀況、上課學習情形、評量成績均列入考核。課程「缺課」時數達

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學期成績以原始分數計算。 

三、 請務必留意上課時間、地點，並參閱授課教師課前提醒，如未特別提醒則請攜帶該門課程之課本及講義。 

四、重補修課程非學分保證班，請同學依教師規定準時出席、配合教師相關點名規範、如期繳交作業，並經過考試通過後，始得取得

學分。 

五、如因衝堂或其餘原因欲退選課程者，最晚申請期限為該課程第一堂上課前兩個「上班日」(早上 9:00 至中午 12:00)親自或委託家

人至教務處辦理退選退費，如遇假日則往前一週推算。逾期恕不接受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如因颱風天災或有校務活動需要，致使授課時間地點臨時異動或因有人退選而授課時數減少，請留意校網公告，建議於上

課前一日先瀏覽校網公告，如臨時找不到上課地點，建議先至教務處外公布欄查看是否有教室臨時異動】 


